附件3  
2025年溧水区部级扩种油菜项目
申报指南
根据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专项资金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预算的通知》(宁农计[2024] 49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做好开展扩种油菜项目工作，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制定本指南。
1、 总体要求：
[bookmark: _GoBack]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关于统筹推进粮食生产、大豆和油料振兴、农业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加大政策扶持，完善试点功能，强化科技支撑，提升试点水平，加快构建绿色种植制度，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重点把握好以下原则:
    (一)巩固提升产能，确保粮油安全。坚守耕地保护红线，提升耕地质量，增加市场紧缺的油料供给。
    (二)突出重点区域，相对集中连片。鼓励以镇、村或村民小组为单元和规模经营主体为对象，集中连片推进。
   (三)完善政策支持，鼓励各方参与。建立健全耕地轮作休耕政策框架，支持农民扩种油菜，对承担任务的经营主体原有种植收益和土地管护投入给予必要补助，确保试点不影响农民收入。
　(四)尊重农民意愿，稳妥有序实施。以农民为主体，尊重农民意愿，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搞强迫命令和“一刀切”。严格申报程序，规范项目运作，实行公示制度，广泛接受监督。
　　二、项目任务　　
　　2025年度秋播，全区本项目扩种油菜面积不小于2800亩。在充分征求各地意见和认真调研的基础上，按照试点区域相对集中的原则。
补助对象、标准和方式
(一)补助对象。直接承担项目任务的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村级集体组织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
　　(二)补助标准。中央财政对轮作试点给予适当补助，项目资金28万元，按照最后申报面积实施面积，减除适当的项目实施管理费用，补助标准为每亩60－100元。
(三)补助方式。根据核查结果，完成任务指标的，按实施方案下达的指标，足额补助给参加项目的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公司、村级组织等项目实施参加主体。
三、实施主体和要求
（一）实施主体
区、街镇农业技术推广单位。
（二）实施要求
要根据项目实施需要，组织技术指导组，建立以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组织指导，乡镇和村组具体落实、农户精准实施、财政部门根据核查结果拨付资金的工作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1、 科学编制实施方案。按照要求和资金额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实施区域、实施规模、责任主体、主推模式、补助环节、补助对象、补助标准、进度安排、绩效目标和保障措施等，按程序进行批复。实施方案要明确尊重和保护农户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相关机制，实施时与参加项目的农户签订协议。
　　2、强化项目实施监督。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强化信息公示、监督检查、农户档案清册建立、面积核实。要精确统计到农户地块，以试点区域农户为对象、村民小组为基础，实行行政村、乡（镇、街道）、县（市、区）逐级核查统计、汇总上报。核查结果要以村为单位公示，照片留档，建立档案，接受群众监督，防止重复补贴、遗漏补贴和冒领补贴。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纠正和调整，确保项目按期保质完成。
3、强化宣传和培训指导。要加强舆论宣传，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多视角、多层次、广泛宣传，形成社会广泛共识。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培训，解决试点过程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4、严格项目资金管理。要完善项目资金管理机制，加强监督检查，确保规范使用项目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切实发挥财政支农资金效果。不得擅自变更项目资金用途和补贴标准，不得以管理费、工作经费等名义截留、挪用项目资金，不得以任何方式骗取、套取项目资金，一经发现，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要加快项目资金拨付进度，原则上采取直接打卡方式发放到农户。
5、加强项目绩效管理。强化项目绩效管理，细化项目绩效考评中的资金到位、资金支出、专款专用等投入目标，做好资金绩效目标评价工作。
6、做好总结验收工作。本项目需于2026年10月31日前完成项目。要按照要求加强督促检查，及时反馈项目实施进度、成效，总结试点经验和存在问题。项目实施完成后，实施方案批复单位要及时组织项目验收。
南京市溧水区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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